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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告 
 

按 照 運 輸 工 務 司 司 長 於 二 零 一 一 年 八 月 二 十 四 日 的 批 示 ， 及 根 據 八 月 三 日 第

14/2009號法律的規定，現通過考試方式進行入職開考，以個人勞動合同方式招聘

(通訊博物館-電訊範疇) 第一職階二等技術輔導員二缺(試用期為首180日)。 

 

1. 職務內容 

以具有高中畢業學歷中的理論及實踐性的技術知識，以便對某些方法及程序的認

識或配合為基礎，擔任既定指令中的技術應用的執行性職務，主要職務包括： 

1.1 向參觀者講解展品的科學原理和演示操作； 

1.2 開發及執行專題導覽、現場示範、實驗工作坊和課程； 

1.3 協助進行與展品及博物館活動有關之開發及研究；及 

1.4 協助展品佈展及維修工作。 

 

2. 報考條件 

2.1 報考人必須符合以下條件，方可報考： 

a) 澳門特別行政區永久性居民； 

b) 根據現行《澳門公共行政工作人員通則》第十條第一款b）至f）項所規定

的擔任公職之一般要件； 

c)  具高中畢業學歷。 

 

2.2 優先條件： 

a) 具較高學歷者； 

b) 具電機及電子工程、物理、電機、其他理科知識者； 

c) 具備理科教學經驗； 

d) 良好溝通技巧及演示能力； 

e) 講寫流利中文（廣東話/普通話）或葡文，並具良好英語講寫能力。 

 

3. 薪俸待遇 

薪俸點為260點（根據八月三日第14/2009號法律附件一表二所載）並享有郵政

局個人勞動合同員工之權利和福利。 

 

4. 甄選方式 

4.1   甄選分為兩個階段進行： 

a) 首先按報考條件進行資格審查，符合條件者可參加第一階段知識考試。本

階段採取淘汰方式，考試分數以0至100分表示，60分為合格。 

 

b) 知識考試分數合格且得分最高之首30名應考人及與第30名得分相同者，均

可進入第二階段之甄選程序，最後按得分順序錄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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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評分方法及比例： 

a)  第一階段：知識考試--- 40% (不超過二小時) 。 

b)  第二階段：i）專業面試 --- 40%；及 

   i i）履歷分析 --- 20%。 

 

最後評核分數以100分制計算，最高分數為100分，60分或以上視為合格，60分

以下視為不合格。  

 

5. 報名須知 

5.1 報名時應遞交之文件： 

a) 有效澳門特別行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副本； 

b) 經投考人簽署之個人履歷（附近照及詳細列明各項學歷、專業資格和工作

經驗）； 

c) 高中及/或以上學歷證書及成績表副本； 

d) 專業資格和培訓證書副本(若有)； 

e) 與公職有聯繫之投考人，必須遞交由任職部門發出之個人資料紀錄。 

 

5.2 報名方式及地點： 

請於二零一一年九月二十六日或之前，在辦公時間內將上述應遞交的文件以

密封方式交到或以雙掛號形式寄到澳門議事亭前地郵政局行政科（郵政總部

大樓二樓），信封面及履歷須註明報考職位編號(MUS/2）。 

     

5.3 郵政局行政科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四：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下午二時卅分至五時四十五分； 

 星期五：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下午二時卅分至五時卅分。 

 

6. 考試範圍  

 考試範圍包括以下各項： 

6.1 博物館職業道德操守  (Code of Ethics for Museums, http://icom.museum) ;  

6.2 電學、通訊學及其他理科知識； 

6.3 演示技巧知識； 

6.4 編寫活動計劃書、活動指引、活動教材及展品解釋等知識； 

6.5 維修展品知識； 

6.6 語言能力測試 (葡語/英語/普通話/廣州話)。 

 

7. 適用法例 

 本開考由現行《澳門公共行政工作人員通則》及八月三日第14/2009號法律第十

條所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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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注意事項 

8.1 過往曾遞交予本局的求職或投考資料均不會自動轉入是次招聘，有意報考者 

必須重新遞交有關資料。 

8.2 報考人必須遞交本通告第5.1項要求遞交之文件，若文件不齊者，須於截止報 

 考日期前補交所欠的文件，逾期文件不齊者，將被視為淘汰。 

8.3  報考人提供之資料只作本局是次招聘用途，所有遞交的資料將按照第8/2005 

 號法律“個人資料保護法＂的規定進行處理及將不獲退回。 

8.4 准考人名單將會張貼於議事亭前地郵政總部大樓二樓通告欄，並上載到郵政

局 及 通 訊 博 物 館 網 頁 (http://www.macaupost.gov.mo; 
http://macao.communications.museum)。知識考試的地點、日期及時間將於

公佈准考人名單時通知。 

8.5  其他所有有關是次招聘的通告，包括筆試及專業面試之入選名單，以及最後

之評核成績表，均會按同樣方式公佈。 

 

9. 查詢 

 如有查詢，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8396 8207。 

 

10. 典試委員會 

主席：總館長(通訊博物館)   黃錦欣   

正選委員：經理(電訊展覧)   劉蘭華  

  特級技術輔導員 吳玉珍 

  

候補委員：經理(集郵展覧)   王安儀 

  特級技術輔導員   招淑芬 

 

二零一一年九月六日於郵政局。 

 
 


